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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京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秀洲支行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解除冻结金额5.34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账户余额为0.26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为

0.26万元，累计冻结保全金额为54.47万元。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国美通讯” ）于2024年12月18日查询银行账户发现

公司存在部分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部分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京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京美电子” ）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秀

洲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称“中行秀洲专户” ）存在5.34万元募集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名 开户行 银行账户 账户余额

前期累计冻

结保全金额

本次解除冻

结金额

累计实际

被冻结金

额

截至披露日累

计冻结保全金

额

嘉兴京美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嘉兴秀洲支

行

403979990291 2,598.39 598,178.34 53,438.35 2,598.39 544,739.99

（一）李伟劳动合同纠纷案解除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披露 《国美通讯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39），原京美电子员工李伟因与京美电子的劳动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金额为

2.01万元。

京美电子于2024年12月10日向法院支付执行款2.01万元，法院于12月18日解除对京美电子的强制

执行措施，解除金额2.01万元。

（二）杨爱平劳动合同纠纷案解除冻结情况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披露 《国美通讯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139），原京美电子员工杨爱平因与京美电子的劳动合同纠纷，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冻结金额为

3.34万元。

京美电子于2024年12月10日向法院支付执行款3.34万元，法院于12月18日解除对京美电子的强制

执行措施，解除金额3.34万元。

二、其他情况说明

上述案件款项的支付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京美电子中行秀洲专户余额为

0.26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为0.26万元，累计冻结保全金额为54.47万元；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五角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余额为0.01万元，实际被冻结金额为0.01万元，累计冻结保全

金额合计为31.09万元。 因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于2022年12月29日结项，节余募集资金已转出补充

流动资金，募集资金账户剩余金额主要为已签订合同待支付金额（含合同尾款及质保金）。 上述冻结情

况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募集资金冻结的进展，与相关方积极沟通，妥善解决诉讼纠纷，提高规范募集资金

使用和管理的意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2024年12月18日收盘价为1.59元， 市值为4.54亿元， 已连续4个交易日低于5亿元，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低于5亿

元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 且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2023年度经审计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

于2024年4月26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1年-2023年连续3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2023年度广东亨安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带有强调

事项段、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

2024年10月12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2024〕108号）， 公司股票于

2024年10月15日起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为816.83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16.3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1,428.89万元。

若2024年度公司出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2、9.3.7、9.3.11条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

股票交易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募集资金账户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加强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管理工作，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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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于2024年12月13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12月18日在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 本次

会议应出席监事4人，实际出席4人，其中徐长生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临时召集人胡跃先生主持。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举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临时召集人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推举胡跃先生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临时召集人。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耿明斋先生、胡跃先生、黄金菊女士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4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徐长生先生、胡跃先生、黄金菊女士为本行第八届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三、备查文件

本行第八届监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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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本行于2024年12月12日以电子邮件及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4年12月18日在郑州市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现场召开。 本行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八届董事会9名董事，其中，1名执行董事、2名非执行董事及3

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在取得监管部门任职资格核准后方能履职， 未获连任的2名非执行董事及3名独立非

执行董事将按照监管要求继续履职。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8人，其中，赵飞先生因公务会议

安排委托王丹女士代为出席和表决，王世豪先生、宋科先生、李淑贤女士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经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王丹女士主持。本行全部监事列席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票8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本行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选举赵飞先生为本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赵飞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本行第八届董事会2024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本行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附件

赵飞先生，1975年2月出生，郑州大学经济学专业毕业，经济师。

赵先生于2023年5月起担任本行执行董事，于2023年7月起担任本行董事长，主要负责董事会全面

工作，分管董事会内审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办公室、董事会风险管理办公室、董事

会战略发展部、党委巡察办公室。 赵先生于2022年9月加入本行，自2022年11月至2023年7月担任本行

行长。 在此之前，赵先生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南乐县支行行长，河南省分行风险管理处、投资

处、扶贫业务处副处长，济源市支行党支部书记、行长，平顶山市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截至本公告日期，赵先生未持有本行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本行《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董事的任职要求，与本行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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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存在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本行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聘请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行2024年度的境内、境外审计机构。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聘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及信永中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分别为本行2024年度的境内、境外审计机构。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18日（星期三）上午9:00开始。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月18日9:

15-9:25，9:30-11:30及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2

月18日9:15-15:00。

（二）会议地点：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22号郑州银行大厦。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行董事会。

（五）主持人：本行董事长赵飞先生因公务会议安排未能出席，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由董事王

丹女士主持会议。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本行《公司章

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项目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出席情况汇总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本行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本行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

占本行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股 10

1,710,877,

574

23.034765 787 852,024,376 11.471412 797

2,562,901,

950

34.506177

H股 1 67,774,189 0.912492 0 0 0.000000 1 67,774,189 0.912492

合计 11

1,778,651,

763

23.947258 787 852,024,376 11.471412 798

2,630,676,

139

35.418669

本行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和列席会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非累积投票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

性质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关于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

份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A股

2,536,663,

677

98.976228

19,326,

054

0.754069 6,912,219 0.269703

通过H股 48,549,003 71.633469

19,225,

186

28.366531 0 0.000000

合计

2,585,212,

680

98.271796

38,551,

240

1.465450 6,912,219 0.262754

2.00

关于变更郑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外

部审计机构

的议案

A股

2,546,585,

461

99.363359 8,732,811 0.340739 7,583,678 0.295902

通过H股 67,723,989 99.925931 50,200 0.074069 0 0.000000

合计

2,614,309,

450

99.377852 8,783,011 0.333869 7,583,678 0.288279

3.00

关于选举郑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与

非执行董事

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通过

3.01

选举赵飞先

生为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

董事

A股

2,544,185,

817

99.269729

10,123,

239

0.394991 8,592,894 0.335280

通过

H股 66,403,989 97.978286 1,370,200 2.021714 0 0.000000

合计

2,610,589,

806

99.236457

11,493,

439

0.436901 8,592,894 0.326642

3.02

选举李红女

士为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执行

董事

A股

2,544,962,

234

99.300023 9,581,049 0.373836 8,358,667 0.326141

通过

H股 66,431,989 98.019600 1,342,200 1.980400 0 0.000000

合计

2,611,394,

223

99.267036

10,923,

249

0.415226 8,358,667 0.317738

3.03

选举张继红

女士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A股

2,544,576,

785

99.284984 9,694,832 0.378276 8,630,333 0.336740

通过

H股 66,431,989 98.019600 1,342,200 1.980400 0 0.000000

合计

2,611,008,

774

99.252384

11,037,

032

0.419551 8,630,333 0.328065

3.04

选举刘炳恒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A股

2,542,865,

636

99.218218

11,464,

486

0.447324 8,571,828 0.334458

通过

H股 63,024,989 92.992613 4,749,200 7.007387 0 0.000000

合计

2,605,890,

625

99.057827

16,213,

686

0.616332 8,571,828 0.325841

3.05

选举卫志刚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非

执行董事

A股

2,544,130,

732

99.267580 9,667,515 0.377210 9,103,703 0.355210

通过

H股 66,403,989 97.978286 1,370,200 2.021714 0 0.000000

合计

2,610,534,

721

99.234363

11,037,

715

0.419577 9,103,703 0.346060

5.00

关于选举郑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

外部监事的

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 通过

5.01

选举徐长生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外

部监事

A股

2,546,168,

138

99.347076 8,383,592 0.327113 8,350,220 0.325811

通过

H股 67,723,989 99.925931 50,200 0.074069 0 0.000000

合计

2,613,892,

127

99.361989 8,433,792 0.320594 8,350,220 0.317417

5.02

选举耿明斋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外

部监事

A股

2,546,159,

622

99.346743 8,359,408 0.326170 8,382,920 0.327087

通过

H股 67,723,989 99.925931 50,200 0.074069 0 0.000000

合计

2,613,883,

611

99.361665 8,409,608 0.319675 8,382,920 0.318660

注：以上表格中“股数”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比例”指相关有表决权股份数量占相应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提案1.00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累积投票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

性质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比例（%） 是否当选

4.00

关于选举郑

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4.01

选举李小建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

事

A股 2,532,424,116 98.810808

是

H股 67,723,989 99.925931

合计 2,600,148,105 98.839537

4.02

选举王宁先

生为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A股 2,533,130,744 98.838379

是

H股 67,723,989 99.925931

合计 2,600,854,733 98.866398

4.03

选举刘亚天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

事

A股 2,533,102,043 98.837259

是

H股 67,723,989 99.925931

合计 2,600,826,032 98.865307

4.04

选举萧志雄

先生为郑州

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

事

A股 2,531,822,745 98.787343

是

H股 67,666,989 99.841828

合计 2,599,489,734 98.814510

注：以上表格中“比例”指所获得的选举票数占相应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提案

根据相关监管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对影响A股中小股东（指除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本行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利益的重大事项提案表决情况进行单独计

票，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非累积投票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2.00

关于变更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外部

审计机构的议案

1,281,233,

970

98.742516 8,732,811 0.673023 7,583,678 0.584461

3.00

关于选举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与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3.01

选举赵飞先生为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

1,278,834,

326

98.557580 10,123,239 0.780181 8,592,894 0.662239

3.02

选举李红女士为郑

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

1,279,610,

743

98.617417 9,581,049 0.738395 8,358,667 0.644188

3.03

选举张继红女士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1,279,225,

294

98.587711 9,694,832 0.747164 8,630,333 0.665125

3.04

选举刘炳恒先生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1,277,514,

145

98.455835 11,464,486 0.883548 8,571,828 0.660617

3.05

选举卫志刚先生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非执行董事

1,278,779,

241

98.553334 9,667,515 0.745059 9,103,703 0.701607

5.00

关于选举郑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外部监事

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

5.01

选举徐长生先生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外部监事

1,280,816,

647

98.710354 8,383,592 0.646109 8,350,220 0.643537

5.02

选举耿明斋先生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外部监事

1,280,808,

131

98.709697 8,359,408 0.644245 8,382,920 0.646058

2.�累积投票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所获得的选举票数 比例（%）

4.00

关于选举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4人

4.01

选举李小建先生

为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1,267,072,625 97.651125

4.02

选举王宁先生为

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

1,267,779,253 97.705584

4.03

选举刘亚天先生

为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1,267,750,552 97.703372

4.04

选举萧志雄先生

为郑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

行董事

1,266,471,254 97.60477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李元媛律师、袁冰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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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和议案于2024年12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8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人，实际参会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承担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以严谨

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公司2023年年报的审计工作，为保障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同意续

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支付80万元的审计费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本次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发表审核

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为公司2023

年度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意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支付80万元的审计费用，并将

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汇嘉时

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承担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以

严谨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了审

计意见，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30万元的审计费用。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同意本次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发表审核

意见：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为公司2023

年度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同意

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支付30万元的审计费用，

并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委员一致同意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汇嘉时

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汇嘉时

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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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月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网址 http://www.chinaclear.cn）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月3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前进街58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址 http:

//www.chinaclear.cn）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月2日

至2025年1月3日

投票时间为：自2025年1月2日15：00至2025年1月3日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

2 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公

司2024年12月19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将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二）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

投票事项通知如下：

1、本次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2025年1月2日15：00至2025年1月3日15：00。 为有利于投

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 （网址：

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提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请投资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

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

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 （网址：www.chinaclear.

cn）“投资者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3、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或其他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01 汇嘉时代 2024/12/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

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采取传真的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1月2日（星期四）上午10:30-下午18:00。

（三）登记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前进街58号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复印件各壹份。

（三）股东在网络投票期间若遇网络投票系统出现异常情况或突发重大事件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

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四）联系办法：

1、联系人：张佩

2、联系电话：（0991）2806989

3、传真：（0991)2826501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事务所的议案

2 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3101� � � � � �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2024-067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通知和议案于2024年12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本次会议于2024年12月18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承担公司2023年度财务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以严谨

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公司2023年年报的审计工作，为保障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同意续

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支付80万元的审计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汇嘉时

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承担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中尽职尽责，以

严谨的工作态度完成了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工作，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了审

计意见，为保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健性,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30万元的审计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新疆汇嘉时

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3101� � � � � � �证券简称：汇嘉时代 公告编号：2024-065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信会计师事务

所” ）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

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具体情况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1985年，2012年3月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总部位于北京，注册

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号22层2206。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全国设有33家分支机构，在香港设立有

分所，并于2017年发起设立了大信国际会计网络，目前拥有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英国、

新加坡等38家网络成员所。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是我国最早从事证券服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首批

获得H股企业审计资格，拥有近30年的证券业务从业经验。

首席合伙人为谢泽敏先生。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总数4,001人，其中

合伙人160人，注册会计师971人。 注册会计师中，超过500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业务收入15.89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3.80亿元，证券业务收入4.50

亿元。 2023�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204家（含H股），平均资产额146.53亿元，收费总额2.41亿元。

主要分布于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

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4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投保职业保险， 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

风险基金之和超过2亿元，职业风险基金计提和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3.诚信记录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4次、行政监管措施18次、自律监

管措施及纪律处分10次。 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8人次、行政监管措施

37人次和自律监管措施19人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基本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李春玲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2007年成为注册会计师。自2013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6年于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未签署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郭秀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2021年成为注册会计师。自2016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4年于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2024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过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有西域旅游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审计报告。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项目质量复核人员：刘会锋

拥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资质。2004年成为注册会计师。自2004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9年于大信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2023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具有多年证券业务服务经验，承办过多家上市公司的审

计业务，近三年累计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2份。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2.诚信记录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近三年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受到

证监会及派出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受到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

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

3.独立性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及质量复核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未持有和买卖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影响独立性的其他经济利益，定期轮换符合规

定。

4.审计收费

本次提供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拟收取审计费用共计110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80万元，内部

控制审计费用30万元，较上一期没有变化。 审计收费的定价原则主要按照审计工作量确定。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认真、全面审查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事项的相关文件，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在

为公司2023年度提供审计服务的工作中，恪尽职守，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完成了各

项工作。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分别支付80万元和30

万元的审计费用，并将此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4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和《关于续聘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三）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新疆汇嘉时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24-09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24年12月18日发行完毕，相关

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十一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24国泰君安CP011 短期融资券期限 210天

短期融资券代码 072410265 发行日 2024年12月17日

兑付日 2025年7月16日 起息日 2024年12月18日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1.7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

站(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公告编号：临2024-055

A股代码：60116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股简称：兴业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 � �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 � � � � � � � � � � � � � � � � � �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信息官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唐家才

先生为本公司首席信息官。

根据监管部门关于中资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许可的有关规定， 近日本公司已向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履行了唐家才先生本公司首席信息官任职备案程序。唐家才先生自2024年12月17

日起就任本公司首席信息官。

唐家才先生简历详见2024年6月21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1398 证券简称：工商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61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 律责任。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4年12月18日在北京市西城区

复兴门内大街55号本行总行召开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14名，亲自出席12名；委托出席2

名，曹利群董事委托卢永真董事、胡祖六董事委托陈德霖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高级管理层成员及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简称《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廖林董事长主持召开。 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通过了《关于李伟平先生在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任职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以及董事任职情况，为确保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正常运作，董事会审议批准由李伟平先

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

员。

以上任职调整，自李伟平先生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获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并

经本行公告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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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 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以书面传签方式召开，

表决截止日期为2024年12月18日。 会议通知、会议文件于2024年12月1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监

事发出表决票6份，收回6份。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关于调整本行第九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的决议

第九届监事会两个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组成人员如下：

提名与评价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鲁钟男

成 员：翁振杰、吴迪、李宇、毛斌

监督委员会（5人）

主任委员：李宇

成 员：翁振杰、吴迪、鲁钟男、龙平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编号：2024-08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2月17日，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毛斌先生（简历

请见附件）为本行职工监事。 本行监事会于此确认，自2024年12月17日起，毛斌先生就任本行职工监

事，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的任期一致。

毛斌先生任本行职工监事相关薪酬将按照《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制度》确

定。

截至本公告日期，毛斌先生不持有本行股票；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行不存在利益冲突，也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则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监事的情形；于过去三年没有在其他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职位或有任何其他重要任职及资格；与本

行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股东无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附件：毛斌先生简历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附件：

毛斌先生简历

毛斌先生，1969年出生，现任本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毛斌先生于2006年加入本行，先后任科技开

发部开发中心应用系统开发处处长、规划需求部（二级部）交易业务中心处长、软件开发部（二级部）

应用开发三中心处长，信息科技部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毛斌先生亦曾历任中国人

民银行自贡分行科技处副处长，华西证券股份公司电脑中心副总经理。 毛斌先生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

机应用专业，获得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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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2024年12月17日、12月18日连

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

属于股票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17日、12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胡氏五兄妹胡明森、胡明高、胡明聪、胡明光、胡合意发函核实，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不存在

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尚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

传闻，也未发现其他存在涉及市场热点概念事项。

（四）其他股票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期间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五）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件。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累计涨幅较大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17日、12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波动幅度较大，交易量明显放大，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二）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法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公司严格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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